
務，並列席理事會陳述意見。
第廿二條：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1.審核本會經費之收支簿記帳目。
2.稽查各種事業之進行狀況。
第廿三條：理監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但連任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二。理監事因故中途出缺時，由候補理監事，依法遞補之，以補足原任期為限。
第廿四條：本會應依法加入新北市總工會為會員，選舉出席其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
第五章      會　議
第廿五條：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每年開會一次，如有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之連署要求或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得召集臨時(代表)大會。
第廿六條：理（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如有理事（監事）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常務理（監）事認為必要時，得分別召開臨時會議，理（監）事如有特殊事故亦可邀請候補理事、監事分別列席。
第廿七條：本會各種會議，除法令另有規定外，須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會，須有出席半數以上之同意方得決議。
第廿八條：會員(代表)應依時出席會員(代表)大會，如因故不能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大會其他會員(代表)出席，每一代表以代表一人為限，但委託之代表不得超過出席人之三分之一。
第廿九條：理事、監事均應依時親自出席理監事會議，不得缺席，除公假外，非有正當理由不得請假，無故連續缺席兩個會次者，視為辭職，由候補理事、監事分別依次遞補。並函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六章      經　費
第  卅  條：本會經費之源分為入會費、常年會費、特別費基金、臨時募集金等四種。
第卅一條：新入會會員繳入會費500元，應於入會時繳之。
第卅二條：本會會員按月繳納常年會費新台幣130元正。
第卅三條：臨時募集金、特別基金應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函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方得徵收之。
第卅四條：本會工作及會計年度採曆年制以每年元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為準。
本會財產狀況，應每年向會員代表大會報告一次，每三個月向理事會報告一次，並填送收報表送監事會稽核之。
上開各款須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
第七章      附　則
第卅五條：本會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工會法、工會法施行細則及有關法令處理之。
[bookmark: _GoBack]第卅六條：本市因區域遼闊，會員人數百名以上，得選舉會員代表參加會員(代表)大會。
第卅七條：本會解散或撤銷時其剩餘財產應依法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屬於個人或私人企業所有，應歸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第卅八條：本會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請新北市政府核備施行，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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